
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

第　一　條　　為加速產業創新加值，促進經濟轉型及國家發展，特依

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，設置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

（以下簡稱本基金），並依同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預算

法第二十一條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

第　二　條　　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，

編製附屬單位預算。

第　三　條　　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，管理機

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。

前項之管理機關應建立責任中心制度，以確保收入及控

制成本，發揮財務管理功能。

第　四　條　　本基金之來源如下：

一、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。

二、投資計畫之事業投資收入。

三、貸款計畫之融資業務收入。

四、本基金財產管理及處分收入。

五、本基金孳息收入。

六、其他有關收入。

第　五　條　　本基金之用途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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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配合國家產業發展策略，投資於產業創新、高科技發

展、能資源再生、綠能產業、技術引進及其他增加產業

效益或改善產業結構有關之重要事業或計畫。

二、配合國家產業發展策略，融貸資金於產業永續發展、

防治污染、節約能源、降低溫室效應及其他增加產業

效益或改善產業結構有關之輔導計畫。

三、協助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有關計畫之投融

資或技術合作支出。

四、協助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經濟發展、農業科技

發展、社會發展、文化創意發展、引進技術、加強研究

發展、發展自有品牌、培訓人才、改善產業結構及相

關事項所推動計畫之支出。

五、其他經本院專案核准之支出。

六、管理及總務支出。

七、其他有關支出。

第　六　條　　本基金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應設管理會(以下簡稱本

會)，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一人為

副召集人，均由本院院長就下列人員派（聘）兼之：

一、財政部部長。

二、經濟部部長。

三、交通部部長。

四、文化部部長

五、中央銀行總裁。

六、本院主計總處主計長。

七、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。

八、本院政務委員、相關部會首長或學者專家四人至六人。

前項由學者專家擔任之委員任期二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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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

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之；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

集人代理之；副召集人亦不能出席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

代理之。

前項會議，得邀請相關機關代表或人員列席。

本會會議之重大決議，應報請本院核定。

第　七　條　　本會之任務如下：

一、本基金收支、保管及運用之審議及核轉。

二、本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。

三、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監督及考核。

四、本基金報本院重大業務案件之審議及核轉。

五、關於本基金年度投資融資案件之核定或核轉。

六、其他有關事項。

第　八　條　　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召集人遴聘之，協助召集人綜

理本會業務；副執行秘書二人，協助執行秘書處理本會事務，

由本會聘用專業人士或借調相關機關人員擔任。

本會幕僚作業，由本基金人員擔任。

本會置組長、副組長、稽核、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

員、研究助理各若干人，就國家發展委員會或其他相關機關

人員派兼、借調或由本會聘用、約聘、約僱人員擔任之。

第　九　條　　本會為業務需要，得設評估或諮詢會，並得延聘學者、

專家擔任顧問，以加強事前審核及事後監督。

前項評估或諮詢會成員任期二年；顧問任期一年；期滿

得續聘之；其聘任作業，由本基金人員辦理之。

本會委員及派兼人員，均為無給職。

第　十　條　　本基金投資之事業於經營獲利、投資目標達成、經營不善、

產業經營環境變動或其他情事變更，有處理之必要時，本基

金投資之股權得全部或一部出售，其出售所得收入，應歸入

本基金循環運用或解繳國庫。

第 十一 條　　本基金當選為被投資事業之董(理、監)事或監察人時，

應指派對該被投資事業所營業務具有專門知識或經驗之本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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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執行秘書、副執行秘書、研究員、副研究員或相關機關人員、

學者專家擔任之；有關董(理、監)事、監察人之遴選、管理及

考核規定，由本會另定之。

第 十二 條　　本基金之專案性融資，得透過金融機構辦理。

本基金之投資可透過金融機構或認可之投資機構辦理。

第 十三 條　　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，其存儲並

應依公庫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第 十四 條　　本基金為應財務管理需要，得購買政府公債、國庫券、其

他短期票券、上市公司股票及活化、管理運用不動產。

前項有關上市公司股票之運用金額，不得超過本基金淨

值之百分之五，並視可動用資金狀況，在不影響投資及融資

業務下辦理。

第 十五 條　　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，應依預算法、

會計法、決算法、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第 十六 條　　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，應依規定訂定會計制度。

第 十七 條　　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，應依規定辦理分配。

第 十八 條　　本基金結束時，應予結算，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國庫。

第 十九 條　　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。

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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